
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调剂复试工作安排

根据教育部及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将我院

2024 年调剂复试工作方案公告如下：

一、调剂复试条件

我院戏剧与影视（1354）、戏曲与曲艺（1355）、美术

与书法（1356）、设计（1357）接受调剂。根据各专业考生

初试总成绩择优原则确定进入调剂复试考生名单。

特别提示：

（一）我院不区分院系所，同一专业领域填报多条调剂

志愿的考生，如符合复试条件，仅反馈一条调剂志愿；

（二）收到调剂复试通知的考生，应尽快通过调剂系统

反馈是否同意复试，逾期将取消复试资格。

二、调剂复试安排

日期 调剂复试安排 时间 地点 注意事项

4 月 17 日

复试缴费 8:30-11:00
研究生楼

三层报告厅

请提前准备

100 元现金

资格审核 8:30-11:00
研究生楼

三层报告厅

1.非应届毕业生提

供准考证、身份证、

毕业证书、《教育

部学历证书电子注

册备案表》、学位

证书原件；

2.应届本科毕业生

提供准考证、身份

证、学生证及《教

育部学籍在线验证

报告》；



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9:00
见现场

“考场安排”

三层报告厅候考，

等待考务人员通

知，逐一测试。

同等学力加试 13:30-15:30
研究生楼

6304 教室

携带本人准考证、

身份证及笔试文

具；开考 15 分钟后

不得入场；交卷时

间不得早于考试结

束前 30 分钟。

4 月 18 日

专业写作

（戏剧与影视、戏曲

与曲艺）

8:30-11:30 见现场“考场安排”

携带本人准考证、

身份证及笔试文

具；开考 15 分钟后

不得入场；交卷时

间不得早于考试结

束前 30 分钟。

专业创作

（美术与书法、设计）
8:30-14:30 见现场“考场安排”

携带证件及公告要

求的考试工具；可

适当携带饮用水及

食物；开考 15 分钟

后，不得入场；交

卷时间不得早于考

试结束前 30 分钟。

4 月 19 日
综合素质考核、专业

面试
8:30 见现场“考场安排”

研究生楼报告厅候

考，遵守候考纪律。

三、调剂复试内容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1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，考试时长约 5 分钟；

2.专业写作（戏剧与影视、戏曲与曲艺），考试时长 3

小时。

专业创作（美术与书法、设计），考试时长 6 小时；

3.综合素质考核以面试方式进行，由考生回答考核老师

的提问；

4.专业面试由考生随机抽取题目进行现场回答，之后回

答复试组导师的现场提问；



5.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加试“文化艺术通识”

和“阅读与写作”两门科目。考试形式为笔试，每门考试时

间均为 1 小时，满分 100 分。

所有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内按流程逐一

参加本专业全部复试环节，如有漏项将不得参加之后各阶段

复试。

（二）调剂复试成绩的评定标准及录取要求

1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满分 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10%的比

例计入调剂复试成绩；

2.专业写作/专业创作满分 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40%计入

调剂复试成绩；

3.综合素质测试评定等级分为合格、不合格。该项考核

不作量化计入调剂复试成绩，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；

4.专业面试分为抽答题和复试组导师提问两部分，满分

100 分，该项考核按 50%的比例计入调剂复试成绩；

5.同等学力加试不计入调剂复试成绩，但不及格（60 分

以下）者不予录取；

6.调剂复试成绩=外语听说能力测试×10%+专业写作/专

业创作×40%﹢专业面试×50%。调剂复试成绩不及格（低于

60 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四、调剂复试专业创作考试工具要求

专业学位美术与书法（1356）、设计（1357）考生专业



创作考试时长为 6 小时，考试中途不得随意离场，考生可酌

情自备饮用水和适当的食物，严禁携带任何参考资料。

需考生自备的考试材料及工具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美术与书法（1356）

1.中国画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笔、墨、颜料、笔洗、毛

毡、裁纸刀等适用的国画材料与工具（纸张、画板、画架等

由考点提供）；

2.书法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笔、墨、砚台、颜料、笔洗、

毛毡、裁纸刀等适用的书法材料与工具（纸张、画板、画架

由考点提供）；

3.篆刻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笔、墨、篆刻工具、印泥、

砂纸、拓边款用的工具与材料、笔洗、毛毡、裁纸刀等适用

的书法、篆刻材料与工具（石料、宣纸、印笺纸等由考点提

供）；

4.油画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画笔（铅笔、炭笔或炭精条）、

油彩、调色板、图钉、裁纸刀等适用的素描及油画材料与工

具（画板、画架及统一规格的画框由考点提供）；

5.版画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笔、墨、水粉或丙烯颜料、

尺、裁纸刀等适用的版画绘图材料与工具（纸张、画板由考

点提供）；

6.雕塑创作方向考生，自备铅笔或炭笔、泥塑工具、铁

丝、钳子、码钉枪、配套码钉、素描用笔、喷壶等适用的雕



塑工具（雕塑泥、纸张、画板由考点提供）。

（二）设计（1357）

1.陶艺设计及数字媒体设计方向考生，自备笔（铅笔、

签字笔或毛笔）、墨、水粉颜料或水彩颜料、笔洗、尺、裁

纸刀等设计用绘图材料与工具（纸张、画板由考点提供）；

2.摄影方向考生，自备相机、笔记本电脑（用于图片处

理）和空 U 盘（考后提交，不再返还）。

五、总成绩计算方法

考生总成绩=初试成绩÷5×50%+调剂复试成绩×50%

六、录取原则

我院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，按照各

专业考生总成绩排名，择优录取，确保招生质量。

七、体检

我院确定拟录取名单后将组织考生统一体检。体检结果

未达到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要求的考生

不予录取。

八、信息公布

考生可登录我院研究生院官网查询最新招生信息及录

取名单。

九、监督电话

（一）中国艺术研究院纪检办公室电话：010-64813250

工作时间：9:00-11:30、14:00-16:30



（二）北京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4 年研究

生招生专用监督电话：010-82837456

中国艺术研究院招生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10 日


